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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l13年 l1月 13日 (星期三)

簽  於 教育學院
主旨 :檢陳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l13學年度第1學期院課程

委會議紀錄 (如附件),簽請 核示 。

說明 :教育學院於 113年 11月 13日 召開113學年度第1學期院課程

委員會議 ,會議記錄如附件 。

擬辦 :擬 奉核後 ,會議紀錄寄送提案系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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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

l13學年度第上學期院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

時間 :2奶碎年 l1月 13日 (星期一 )中午 12時 10分 。

地點 :至善樓 207研討室

主席 :孫院長志麟               記錄 :蘇蕾均

出席人員 :

校內委員 :教經系朱子君老師 、課傳所崔夢萍所長 、課傳所古月秋帆老師 、教育系陳蕙芬主任

教育系洪郁婷老師 、幼教系吳君黎主任 、幼教系張靜文老師 、特教系詹元碩主任

特教系吳純慧老師 、心諮系蔡松純主任 、心諮系洪素珍老師 、文法所郭麗珍所長

文法所徐筱菁老師

校外委員 :鷺江國民小學 吳惠花校長

學生代表 :社會與區域發展學聚 賴有筑同學

請假委員 :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學志特聘教授 、教經系林嚁聖主任 、社發系工淑芬主任

社發系蘇愛媜老師

壹 、提案審議

提案單位 :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

1

案由 l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l12學年度第 1學期遠距課程評鑑報告 ,提請審議 。

說 明

一 、依抹 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遠距教學安施要點」第九條規定:「開設遠距教學課程
,開課單

位於學期結束後應進行自我檢核 ,並將自我檢核結果併同教學大綱 、教材 、師生互動紀

錄 、評量紀錄 、學生全程上課紀錄及作業報告等製作成評鑑報告 ,送校課程委員會備

查 。」。

二 、本所 l12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教學與學習科技碩士在職專班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,課程如

下 :「教學設計研究」一趙貞怡老師授課 、「人工智慧教學應用專題」一劉遠楨老師授

課 、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」一崔夢萍老師授課 、「高等教育統計學」一張循鋰老師授

課 。檢核表及評鑑報告附件 l一 l∼l-η ．

三 、本案業經本所 l12學期第2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(l13.j.2幼決議通過 ,會議紀錄如

附件 l-5。

決議 照案通過 ,提送校課程會議備查 。



案由 2 文教法律研究所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遠距課程評鑑報告 ,提請審議 。

說 明

一、依據 「國土垂北教育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「設遠距教學課
程 ,開課單位於學期結束後應進行自我檢核 ,並將自我檢核結果併同教學大綱 、
教材 、師生互動紀錄 、評量紀錄 、學生全程上課紀錄及作業報告等製作成評鑑報
告 ,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。」,辦法如附件 l。

二 、文教法律研究所已於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四門遠距課程 ,評鑑報告詳如附
件 :
(一 )文教法律研究所開設 「民法專題研究」(如附件 2-1)、 「法學方法論與法學論
文寫作」(如附件 2-2)。
(二 )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在職專班開設 「國際人權與原住民族」(如附件 2-3)、

「行政法(二 )」 (如附件 2-4汀

三 、本案業經文教法律研究所 l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會議
(l13.11.04)決議通過 ,會議紀錄如附件 3。

決議 照案通過 ,提送校課程會議備查 ．

案由 3 特殊教育學系 l13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因應特殊情形開課申請表 ,提請 審議 。

說 明

一 、本案依 「維設教學品質說明會相關資料」及 「教育部相關規定」辦理 。
二 、經特殊教育學系先行調查欲特請之兼任教師時間 ,l13學年度第 2學期應有 3門課需申請
特殊情形開課 ,檢附特殊教育學系 113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情形開課申請表如附件一 。

三 、本案葉經 1131022特殊教育學系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,檢

附會議紀錄如附件二 。

決議 照案通過 ,送教務處備查 。

提案單位 :文教法律研究所

提案單位 :特殊教育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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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4
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113學年度第 2學期預定開設之課程 ,因 應特殊情形無法符合教育部維談

教學品質開課原則之申請 ,提請討論 。

說 明

一 、依球 l16.6.17教育部來函及其相關公文及法規 、教育部辦理之 「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

品質宣學說明會」及本校辦理
Γ維設教學品質說明含」之要求 ,本系開設之學士班 、碩

士班 、碩士在職專班之課程 ,均應符合教育部維設教學品質開課原則 。倘若學校衡酌部

份課程之性質特殊 ,經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,確有例外安排之必要 ,學校應於明

定完善配套措施及依校內作業程序客核後 ,酌子彈性安排 ．

二 、 經系辦 l13.lO.26向老師們 e︳︳︳nⅡ 調查 ,共有 7門課程申請 ,資料如下 :

吊 課 班 級 課 程 名 稍 附件 編 號

個 別 化 教 百計 重 的理 念 興 ㄒ 施 吳淑 賓老 師｛兼 任 附 件 l

幼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附件 2

四 幼 兒 學 習評 量 附件 J

幼 三 幼兒困 、家庭與社區 附件 ㄥ

畢前教 育模 式 附件 5

兒童文教產 業概論 屋 明 老 師 、舞婷 ;
:旁 師 附件 6

幼兒 因教材教法 II 附 件 7

本案業經 (l13.l1.0哲 )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上13學年度第上學期第1次課程會議決議

通過 (會議記錄請見附件 8)。

決 議 照案通過 ,送教務處備查 。

案 由 5
教育學系賴秋琳老師申請 113學年度第 2學期 「數位學習設計研究」課程為遠距教學課程 ,提

請審議 。

說 明

一 、本案係依據 「國立垂北教育大學遠距教學安施要點」辦理 。

二 、教育學系賴秋琳老師擬於 l13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 「數位學習設計研究」為遠距教學課

程 ,檢附賴秋琳老師之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如附件一 。

三 、本案業經 (l13.10.22)教 育學系 l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

過 ,檢附會議記錄如附件二 。

決 議
照案通過 ,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 。

建議未來可以考慮同步申請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 ．

提案單位 :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

提案單位 :教育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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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 6 文教法律研究所提於 113學年度開設兩門遠距課程 ,提請討論 ．

說 明

一 、一 、依捸教育部 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安施辦法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「學校之院 、

所 、系、科 、學位學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,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計畫 ,依

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 ,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
後安施 ,並應公告於網路 。」,辦法如附件 1。

二 、依抹教育部 「數位學習專班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」,數位學習專班課程審查之開課教師
需具備遠距教學經驗 ,為利於未來申請設立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,擬於 l13學年度第
2學期新開設兩門遠距課程 。

三 、擬開設 「多元文化教育專題研究」、「民事訴訟法」兩門課程 ,遠距教學課程開課申請表

詳如附件 2-1、 2-2。

四 、本案業經文教法律研究所 l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課程委員會議(113.l1.04)決 議通
過 ,會議紀錄如附件 3。

決議 照案通過 ,提送校課程會議審議 ．

提案單位 :文教法律研究所

貳 、臨時動議 :

一 、為鼓肋系所教師開設遠距課程 ,建議學校研議簡化申請流程 。

二 、上述建議請教務處酌處 。

參 、會議結束時間 13:20

猝



團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

113學年度第 1學期院課委會開會簽至心單

會議時間 :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3日 (星期三 )中午 12:10

會謝地各占:至善扛 207教室

仔各剪 硥主 席 :孫志麟院長

校外米女員
國立臺灣自而範大學

陳學志特聘教授
請 假

｛

”
洛

‵
卜

δ

∠ 紅校外委員
鷺汪國民小學

吳惠花校長 ′
、謝 假教經系 :林曜聖主任

多 倪雷教經系 :朱子君老官而

蔠 豸翔課傳所 :崔夢萍所長

熱ㄔ理k
幾笒

課1專所 :胡秋帆老師

教育系 :陳慧芬主任

教育系 :洪有Π婷老師

ㄆ 秺么
/

幼教系 :吳君黎主任

幼教系 :張靜文老自而 弓宄豸 乏
特教系 :詹元石頁主任

′ ﹋ 跡衫 了︳

特教系 :吳純慧老師 醪汐颱雡\
心諮系 :蔡松純主1王 授 珀蕬

\

、
孩 老 玲心諮系 :洪素珍老師

討 假社發系 :王淑芬主任
素

辯 假社發系 :蘇愛媜老師

邡駋 ︿文法所 :郭麗珍主任

竹托《町蒂文法所 :徐筱菁老師

學生代表 懶居箛社發系 :賴宥筑同學

1/2出席 (10人 )始得開議主席及代表計 20位

教育學院 :蘇蕾均 插磊移
蘋犧到教育學院同仁

教育學院同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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